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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

吉林省参赛项目选拔工作的通知  

   吉人社函〔2023〕62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省直有关单

位（部门），省内博士后设站单位、省内有关企业：  

  为充分发挥博士后制度在培养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促进产学研融合、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

委员会定于今年下半年举办第二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以下简称全国大

赛）。为做好我省参赛项目的选拔工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计划于 6 月

中旬举办全国第二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吉林省选拔赛（以下简称省选拔

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项目设置  

  今年的全国大赛将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含
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现代农业与食品、节能环保以及其他产业

领域 7个专业领域赛道，按创新赛、创业赛 2 个组别进行比赛。省选拔赛项目

设置与全国大赛一致。  

   二、参赛项目资格  

  按全国大赛规定，参赛项目的核心成员至少有 1 人是国内在站或已出站的

博士后研究人员。  

   三、参赛项目征集  

  请各地区、单位（部门）做好符合条件的参赛项目征集工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将于 6月中旬组织所有报名项目按全国比赛的规则、流程和形式

举办省选拔赛，省选拔赛中获奖项目将入选为参加全国大赛项目。  

   四、激励政策  

  （一）省选拔赛中获奖项目，优先列入我省博士后资助项目。项目中的博

士后研究人员，可优先申报相应职称评审，优先申报相应人才称号。  

  （二）全国大赛中的获奖项目，我省将按国家奖励金额给予匹配奖励。获

奖项目在我省落地实施的，纳入我省博士后重点项目予以资助。  

  （三）在吉林省内注册的企业组织参加全国大赛，符合条件的，可优先设
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园区分站）。  

   五、工作要求  

  （一）各地区、单位（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动员符合条件的人

员积极参加省选拔赛。省选拔赛期间，将同步举办我省博士后工作成果展示、
人才交流和科研成果转化对接活动，有关要求届时将电话通知相关单位。各单

位要指定专人负责，按要求时限报送活动材料。   



  （二）请各地区、单位（部门）加大对拟参赛项目和人员的支持力度，为

报名参赛的项目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支持，为参赛创造便利条件。  

  （三）请各单位指导拟参赛项目的团队，围绕创新赛、创业赛两个组别比

赛的评审标准（详见附件 1）撰写拟参赛项目介绍及配套的路演 PPT，并于 5月

17日前将上述两个材料的纸质和电子文档一并汇总后，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四）为确保大赛相关事项及时、有效沟通，请拟参赛单位填写《全国第

二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吉林省选拔赛报名表》（详见附件 2），确定一名熟

悉项目情况的团队成员专项负责参赛相关事项的沟通联系。全国大赛相关信息

和要求，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第一时间通知有关人员。  

  联 系 人：姬常富     电话：0431-88690703   
  电子邮箱：2674629639@qq.com  

  附件：  

  1.全国第二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吉林省选拔赛评审标准  

  2.全国第二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吉林省选拔赛报名表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3 年 3 月 25日  

   


